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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7月17日开市起复牌。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从推出到实施尚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因此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因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于2015年7月8日开市起停牌，并于7月1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停牌进展公告》。 

为了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完善公司薪酬激

励机制，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4号：员工

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促进公司持续快速

发展。目前经公司研究商定基本方案摘要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业务骨干； 

3、其他对公司发展有较高贡献的人员。 

具体参与名单需经董事会确认、监事会核实。 

二、员工持股计划金额和持有人情况：  

本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拟不超过5,000万元。参加本持股计划的员工总人数不超过180

人，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10人，其他人员不超过170人，具体参加人

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规模为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任一持有

人所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三、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资金来源：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 

四、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股票来源：  

以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本公司股票。 

 

鉴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初步方案已基本确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于2015年7月17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工作，近期拟定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从推出到实施尚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因此仍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6日 

 

  




